
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
文   件 
龙建院院字〔2019〕89号 

----------------- ★ ------------------ 
关于下发《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标准》的通知 

 

学院各部门： 

   《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标准》

经第 18次党委会审议通过，现下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附件：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标

准 

 

 

2019 年 11 月 10日 

 

主题词：“双师型”教师  认定标准 通知 

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19年 11月 10日印发 

  校对:侯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3份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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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标准 

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师资队伍建设，不断完善师资队伍结

构，建设一支理论基础扎实、具有较强技术应用能力的“双

师型”教师队伍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

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„2018‟4号）和《国家

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国发„2019‟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认定对象 

在学院具有高校教师资格的专任教师和校内兼课教师。 

二、基本条件 

参加认定的学院专兼职专业教师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1.热爱职业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、文化素

质，熟悉职业教育教学基础理论，遵守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教

师职业道德规范；  

2.掌握所授专业的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，了解相关学科

的专业知识，具有良好的教学能力和教学业务水平。承担过

本专业一门以上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，并能结合所承担的教

学课程独立承担实践教学指导工作。每年完成教学工作量不

低于学院规定学时； 

    3.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实践能力、较强的技术应用和社

会服务能力。 

三、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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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学能力要求 

（1）具有高等学校教师任职资格； 

（2）下列条件至少满足一项：a.取得教师系列中级及

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并被学院正式聘任，具有教学

经历两年以上; b.取得教师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，从事本专业课程教学满四年；c.取得硕士以上学位，教

学工作满一年。 

2.专业技能条件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）： 

（1）获得相关专业执业资格（如：勘察设计师、注册

会计师、建造师等）；具有与所教专业相关的非教师系列中

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；或具有与所教专业相关的

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； 

（2）近五年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

二等奖及以上奖项；近五年来获得省级主管部门举办的技能

竞赛一等奖及以上奖项；艺术类专业教师获得省级以上或行

业协会举办的专业技能比赛二等奖及以上奖项； 

（3）近五年，脱产到行业企业实践学习、挂职锻炼、

接受专门技术培训累计时间不少于两年； 

（4）有两年以上在企业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； 

（5）近五年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的主要成员并

有相应成果；或主持一项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应用技术研究，

成果已被大中型企业使用并有良好效益； 

（6）获得发明专利一项，成果已被使用，效益良好； 

（7）主持或参与两项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或提升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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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水平的设计安装工作，使用效果好。 

四、认定程序 

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工作每年一次，认定程序如下： 

1.教师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

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表》，并附相关佐证材料，提交系部； 

2.教研室主任、系部主任初审，并签署推荐意见，汇总

后上报学院教务处； 

3.教务处对申请人的教师资格、学历、职称、职业资格

及企业一线实践经历等全部材料进行全面的审核，并签署意

见，上报主管领导； 

4.经学术委员会审议，确定“双师型”教师名单，并在

全院公示一周； 

5.“双师型”教师名单经公示后，若无原则异议，由院

长办公会批准，认定“双师型”教师资格。 

6.“双师型”教师资格有效期为三年。有效期满后，需

重新申请资格认定。  

五、“双师型”教师的职责 

“双师型”教师在资格有效期内必须履行下列职责： 

1.承担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任务。 

2.近三年到企业一线挂职锻炼半年以上（可以累计），

了解企业技术信息，增强专业实践能力； 

3.应完成以下六项中的二项： 

（1）主持或参与技术应用、技术开发或社会服务等项

目，成果被采用，效益较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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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主持或参与实践性课程的教学改革，并取得明显

效果； 

（3）主持或参与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，效果良

好； 

（4）主持或参与立体化实践性教材的编写； 

（5）主持或参与发明专利一项或实用新型专利两项； 

（6）指导学生参加省级主管部门举办的技能竞赛一等

奖； 

六、管理办法 

1.教师在外培训期间享受在校工作教师同等的工资待

遇； 

2.教师经过考试取证或专业培训达到“双师素质”要求

的，学院报销培训费、差旅费和宿费； 

3.学院每年优先选派“双师型”教师参加专业、行业的

交流会议； 

4.“双师型”教师在资格有效期内考核不合格，下一年

不允许参加“双师型”教师资格认定； 

5.各系部要重视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，不具备双师

素质教师不能指导认识实习、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，要

按照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条件进行培养。 

七、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开始实施，解释权归学院教务

处。 

附件： “双师型”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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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双师型”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 

所在教学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姓名  性别  
出生 

年月 
 

照片 
参加工

作时间 
 专业技术职称  

学历、学位、 

毕业院校及专业 
 

近三年承担的 

主要课程 

 

 

 

申报 

理由 

“双师型”教师资格认定条件：符合条件第     项。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

系（部）

推荐意见 

该同志提交的材料真实，符合上述认定条件的第             

条，         （具备/不具备）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活动的能力。 

请学院审批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资格认定

小组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教务处：            人事处： 

注：负责人会签并加盖公章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注：上交此表时同时报送佐证材料 

  


